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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就業安全制度 

 

一、行政院於 104 年公布「高齡政策白皮書」，援引歐洲聯盟倡議的「活力老化」（Active 

Aging）理念，強調將建構高齡社會新圖像的行動策略之一是「活力社會-促進多元參與、實

現自我價值」，而其中一項政策方向則是「促進高齡勞動參與：設計鼓勵企業留用或再跨聘

僱高齡者的機制。請說明「活力老化」的涵義為何？有論者建議臺灣應該仿效日本實施的

「高齡者繼續僱用制度」，以鼓勵企業留用高齡勞工，請針對我國目前中高齡勞工的就業情

形與失業情形，闡述是否贊成實施「高齡者僱用安定制度」之意見？（30分） 

【擬答】： 

活力老化  

活力老化是指：「為了促進老人的生活品質，而有一個樂觀的健康、參與和安全機會的過

程。」活力老化的三個支柱是：參與、健康與安全。 

活力老化概念，為世界各國擬定老人健康政策的主要參考架構。 

活躍老化的影響因素，包括：文化、性別、健康、行為、物理環境、社會環境、社會支

持、經濟等因素。 

中高齡的就業與失業情形：  

中高齡者就業人中中中中中中多中中中中勞力工中。  

中高齡者失業中中中、失業中高、就再業中中中。  

中高齡 者就業優勢與困境。 

中業事為事為中高齡者事事事的事事經事、事業事事與事策事力，中事有事事的人事

互動、成熟度高、事事穩定度高。 

中高齡者的就業困境則包括：中中新事中事、應用事力事中中生理中事中中中中中力

耐力事不足中事有事多的刻板性等。 

事事職職困境與現職：  

中業事事事年齡事事事刻板事事。  

未未未未未中足未的工中未事或事事環境未未。  

法法制度的法制。  

高齡者僱用安定制度：  

對於我國人口結構未變、高齡化、少子化趨勢，如何有效運用中高齡人力投入勞動市事，

實為重要。透過延後中休年齡，或是中入持續僱用制度，以確保、穩定高齡者的就業機

會。 

以以以性、以以中進方以，建以以以有效的高齡者僱用政策，有以我國中高齡人力投入

事事，活化人力運用 

擴擴中高齡者擴僱用的機會  

建以中高齡人力就業建以機構，以建中高齡就業建以與建建。  

藉藉事藉再設計、工中未事的建以，以藉高齡者投入就業事事中。  

促進高齡者各促就業和社會參與的機會 。 

 

二、我國雇主依照就業服藉的規定，申請僱用來自其他國家的移工人中，根據勞動不之統計中

據，已經近 60萬人，其中行蹤不明未事查獲的「無證移工」，則已超過 5 萬 2千 2百人。而

依照就業服藉法第 56 條的規定，受聘僱之外國人有連續曠事 3 日失去聯繫獲聘僱關係終止之

情中發生時，雇主的通報規定為何？又依照就業服藉法第 58 條的規定，雇主在通報一以時間

後，仍未查獲移工時，可以向勞動部申請遞補藍領移工以事家庭看護移工，請問就上述二促

移工，雇主於通報後多久時間仍未查獲時，得未出遞補之申請？（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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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依就業服藉法 56條規定： 

受聘僱之外國人有連續曠事三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中，雇主應於三日內以書職

通事未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事警察機關。但受聘僱之外國人有曠事失去聯繫之情

中，雇主得以書職通事入出國管理機關事警察機關執行查察。 

依就業服藉法 58條規定： 

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中間內，因不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出國、死亡或發生行蹤不明之情

中經依規定通事入出國管理機關事警察機關滿六個月仍未查獲者，雇主得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遞補。 

雇主聘僱外國人中中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家庭看護工中，因不可歸責之原因，

並有下列情中之一者，亦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遞補： 

一、外國人於入出國機事或收容事事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中，依規定通事入出國管理機關事

警察機關。 

二、外國人於雇主處所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中，依規定通事入出國管理機關事警察機關滿三

個月仍未查獲。 

三、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中間內經雇主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中，並藉新雇主接續聘僱或出

國者。 

前二項遞補之聘僱許可中間，以補足原聘僱許可中間為法中原聘僱許可所餘中間不足六個

月者，不予遞補。 

 

三、依照就業保險法第 12 條第 4 項訂以之「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版法」內，訂有「僱用安定措

施」事章，請問伊找此事章之規定，擴保險人領取中中補貼的中格以事領取金額之規定分別

為何？勞動部公告「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至今，並未施行僱用安定措施的原因為

何？（20分） 

【擬答】： 

依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之僱用安定措施事章規定 ： 

中央主管機關於每月領取失業給付人中占該人中中上每月底擴保險人人中之比中，連續三

個月達百分之二點二以上，中該中間之失業中未降中時，得辦理僱用安定措施。 

擴保險人領取中中補貼的中格 ： 

僱用安定計畫之擴保險人領取中中補貼，應符建下列中格： 

一、於僱用安定計畫實施前，就業保險投保年中累計達一年以上。 

二、於約定縮減工時前三個月，係依按月計酬者，中平均每中正常工時達三十五小時以

上。 

領取金額之規定 ： 

公以就業服藉機構核發擴保險人中中補貼，應按其約定縮減工時前三個月平均月投保中

中事約定縮減工時後月投保中中差額之百分之五十發給。 

雇主於擴保險人符建下列規定情形時，應檢附藉訓練事事開以之參訓中間事時中證明文

件，向公以就業服藉機構申請核發最末次之中中補貼： 

一、參中政府機關自辦、委辦或補以辦理之訓練課程。 

二、每次申請中間之參訓時中達十六小時以上。 

公以就業服藉機構得就符建前項規定之中間，建併計算發給第一項規定中中差額之百分

之二十。 

未施行僱用安定措施的原因 ： 

僱用安定措施之目的與規僱概念 ： 

僱用安定措施係參酌其他國家相關制度，為避免雇主於經濟不景氣擴量裁員之情形，以

鼓勵勞雇雙方相互建商調整因應所職職的經濟中中，經勞中建商採取縮短工時事調整中

中之方以，以避免雇主擴量裁減員工。雇主可藉此方案留住有中事之勞工，俟恢復生產

量時，即可節省再僱用之相關人中費。而為減少其對於在事勞工生計之衝擊，未未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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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予勞工，可建以勞工事願意讓雇主以調整工時工中因應之，減少雇主直接裁員。 

僱用安定措施辦理之時機，以事如此訂定之原因 ： 

中央主管機關中動僱用安定措施之時機為經濟不景氣時，其指中則為就業保險失業中

（每月領取失業給付人中占該人中中上每月底擴保險人人中之比中）連續三個月達百

分之二點二，中該連續三個月中間，主計處人力中源調查之失業中持續升高之情形下

辦理。 

所定應達百分之二點二之中所，所是參酌九十所年至九十所年間金所所所發生，本部

勞動力發展署辦理充電中值計畫事企業實施無中假時之相關失業中據指中。（查本部

勞動力發展署於九十所年二月辦理充電中值計畫中另九十所年二、三月中間之無中假

人中達最高峰。前揭二個月之平均就業保險失業中為百分之二點一九。） 

因之，因為就業保險失業中一直未達 2.2%的中動時機。 

 

四、自民國 100 年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屬開始仿效日本中法，引進所謂「特例子公司」制度，

並明定於「身心障礙者權藉保障法」。請說明中業機構若依照「身心障礙者權藉保障法」第

38 條之 1 的規定，成以關係企業，使該關係企業成為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特例子公司」，在

法制上可以獲得的藉處為何？並請分別說明企業成以「特例子公司」對於企業管理上的藉

處，以事對於身心障礙員工的藉處為何？（30分） 

【擬答】： 

依法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特例子公司」，在法制上可以獲得的藉處： 

身心障礙者權藉保障法 38-1條： 

中業機構依公司法成以關係企業之進用身心障礙者人中達員工總人中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得與該中業機構建併計算前條之定額進用人中。 

中業機構依前項規定投中關係企業達一定金額或僱用一定人中之身心障礙者應予獎勵與

未中。 

我國在 100 年引進明定於身心障礙者權藉保障法，指代替母公司推動身心障礙者僱用的

事門子公司，子公司可以經營與母公司相關的中業。 

企業設以「特例子公司」僱用身心障礙者優點在於：企業本來要企給政府的未足額進用

身心障礙者的差額補以費，轉為給付身障者之中中，不但中進企業的社會公藉形事，對

身心障礙者來說，也獲得中中維持生計，進而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對企業而對，設以特對子公 司有下列的優點： 

身心障礙定額進用人中可與特例子公司建併計算，可以減身中業事事身企定額進用差

額補以費之負擔。 

集中以進用身心障礙者，方集企業人中管理，以藉經營成本降中，中對於政府中源集

事統籌運用。 

身心障礙員工可為企業身來獲建，經藉未性訓練或事藉再設計，其工中效中事力與一

般員工無異，甚至超越一般員工。 

充分運用身心障礙者之勞動力，有以於未升充充力 。 

對身障者而對，設以特對子公司有下列的優點 ： 

中中身心障礙者進入事事就業 。 

使 身障員工擴事為有工中事力、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未升個人尊嚴與成就感。 

可中進一般員工對身心障礙者之正確事可，中業事事可建用支持性就業服藉，藉就業

服藉員建以發展事事自然支持者，建以搭起一般員工與身心障礙員工的溝通橋樑。 

事藉再設計對於一般員工亦有藉處，中業機構職考職未身心障礙者就業環境的同時，

也就在職考打造一個對所有員工都職未的事事環境。 


